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0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代  表  人  范振修  年籍、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被      告  范書瑋  年籍、地址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0月1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9471號駁回

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續字第31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下稱聲請狀

一）、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下稱聲請狀二）、附件三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下稱聲請狀三）所載。

二、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處分者，

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

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

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

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

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

為審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

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指檢察官起訴門檻須具「足夠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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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並非「有合理可疑」即足，亦即依偵查所得事證，

被告之行為具獲判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始足當之。基於

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

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不利於被告之

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

記載之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

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聲請人以聲請狀一、二、三所載事由，認被告涉有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背信等犯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查：

　㈠聲請意旨主張之事實為「被告與同案被告范榮昌（所涉背信

等部分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以

114年度易字第1515號審理中）均明知臺東縣○○鎮○○段

000地號土地（因土地重劃而分割為同段1310、1320地號，

下稱本案土地）係聲請人標得，因節稅及土地重劃等考量，

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范榮昌明知本案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由聲請人保管中，與被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基於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8年11月21日

前某時，向臺東縣成功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佯以本案土地之

所有權狀遺失為由申請補發，取得補發之土地所有權狀後，

以范榮昌為出賣人、被告為買受人，就本案土地為不實買賣

交易，於108年12月25日某時，向上開地政事務所申辦本案

土地於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

之預告登記，使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於形式審查後，將

上述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電腦系統中，

足生損害於地政機關管理地政登記之正確性，並有違背借名

登記任務之行為」。而范榮昌所涉背信等部分既已經檢察官

提起公訴，本院於本案所應判斷者即為「被告是否與范榮昌

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因而涉有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背信之犯罪嫌疑，而此係以「被告知悉本案土地

原為聲請人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為前提，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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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上開預告登記係代書陳榮杰

去辦的，范榮昌說本案土地是他的，陳榮杰有跟我要印章，

好像還有身分證；我不是很懂預告登記的意思，陳榮杰有跟

我提到是因為范榮昌長期不在臺灣，擔心被詐騙，所以預告

登記在我這裡，陳榮杰說這不是買賣，只是說本案土地如果

有要過戶我就會被通知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52頁），核與

證人范榮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對本案情況都不

知情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28頁）相符。另本院依職權查詢

范榮昌之入出境紀錄（聲請意旨亦主張查詢之，見聲請狀三

第3頁），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間出境多達70餘次，除因

Covid-19疫情影響之109年至111年間以外，不在國內之日數

甚多（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109頁），亦足見被告上開所稱

辦理預告登記之理由尚非無據。而本案聲請人、被告及范榮

昌等人之家族事業頗具規模，被告本未必明瞭其父親范榮昌

各筆土地之來源，卷內又無具體事證可認被告確實知悉本案

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自難遽認被告與范榮昌具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聲請意旨以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

間長期居留我國為由，主張被告上開供述為不實（見聲請狀

三理由二、㈢），即與卷內事證不合。又聲請意旨以被告為

范榮昌之子、在家族聯合辦公室協助范榮昌處理事務，即逕

「依常情」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若無被告

協助范榮昌不可能輕易完成不實補發、預告登記等程序（見

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⒉、聲請狀二理由二、四、五），均為

聲請人主觀上臆測之詞，尚難據以作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聲請意旨另主張范榮昌於偵查中曾提出其與范羅玉妹（即范

榮昌之母親）之通話錄音譯文，而該錄音係由被告所提供，

是認范榮昌早已將本案土地之爭議告知被告；被告曾親見周

明正至家族聯合辦公室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

重劃之進度，被告自應知悉本案土地為公司所有，而非范榮

昌個人資產等語（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⒈、聲請狀二理由

三）。惟就上述通話錄音譯文觀之，范榮昌與范羅玉妹皆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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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臺東的」（見他字卷第155頁），未明確提及其等指涉

之對象究係何筆土地，而聲請意旨所主張被告曾親見周明正

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重劃之進度部分，縱令

屬實，依卷內事證亦難確認其報告、說明之內容為何。且依

卷內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聲請人等人之家族在臺東縣成功鎮

持有之土地甚多（見他字卷第131頁至第145頁），實難據此

認定被告確明瞭上述范榮昌、范羅玉妹或周明正談論之土地

即為本案土地，自亦無從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聲請人

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

　㈣聲請意旨再主張被告與范榮昌以「立約出售」作為申辦預告

登記之事由，與被告所稱「擔心范榮昌被詐騙」不符，且若

為防免范榮昌遭詐，合理作法係范榮昌名下所有土地均辦理

預告登記，而非僅就本案土地辦理預告登記，又被告與范榮

昌間既無實質買賣本案土地之真意，卻仍以不實之請求權及

法律關係辦理預告登記，而被告既交付身分證件、印鑑證明

予代書，衡情應與代書詳實確認預告登記要件及法律效果，

主觀上當無可能不知預告登記須本於真實之保全原因及法律

關係始得辦理，應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倘范榮昌欲

進行資產保全規劃，理應於發生腦溢血之101年間即行辦理

而非待107年間始突兀辦理預告登記，況如係為避免遭詐，

實務上亦有「地政異動即時通」之通知機制或申請土地列管

等方式，被告與范榮昌捨此不為當啟人疑竇等語（見聲請狀

一理由三、㈡⒊、聲請狀三理由二、㈠、㈡、㈢）。然范榮

昌欲以何種方式管理其資產，本為其個人選擇，在欠缺積極

證據之情形下，尚難以其管理資產之方式不符聲請人期待，

而遽認其選擇之方式「啟人疑竇」並據以推論被告具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又卷附本案土地之預告登記

同意書固記載預告登記之理由為本案土地已立約出售予被告

（見偵字卷第50頁），惟該同意書僅有范榮昌（而無被告）

之簽名、用印，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行為人「明知為

不實之事項」為要件，卷內既無事證可認被告知悉其將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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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件、印鑑證明等交付予代書陳榮杰後，陳榮杰向地政機關

申辦預告登記時檢附之資料內容為何，亦欠缺證據足證被告

透過范榮昌或陳榮杰之說明理解該預告登記法律上之意義，

自難逕認被告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直接故意。

　㈤又聲請意旨主張本案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誤，然本案於

偵查中除傳訊被告以外，業已傳喚范榮昌、范琴、范振修、

周明正、范羅玉妹、范源昌、范翠洳、范蕭英妹、張惠珍、

梁碧珠、鍾秀春、陳榮杰等人說明（其中范羅玉妹、范源昌

未到庭），而聲請意旨所主張仍待調查者，其待證事實或難

據以認定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被告之兄弟姊妹

是否早於108年間知悉本案土地爭議、是否有因防免詐騙而

辦理預告登記之往例、范榮昌名下其他不動產有無辦理預告

登記情形），或偵查中已為相關調查（陳榮杰辦理預告登記

之過程），實難認仍有未盡調查之情事，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尚難認為被告有何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背信等犯行，且其犯罪嫌疑亦未跨越起訴門檻，

原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原偵查檢察官及臺灣高等

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罪嫌不足為由，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

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聲請人以上開事由

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涂偉俊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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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

附件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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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0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代  表  人  范振修  年籍、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被      告  范書瑋  年籍、地址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0月1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9471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1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下稱聲請狀一）、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下稱聲請狀二）、附件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下稱聲請狀三）所載。
二、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為審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指檢察官起訴門檻須具「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有合理可疑」即足，亦即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行為具獲判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不利於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記載之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聲請人以聲請狀一、二、三所載事由，認被告涉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等犯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查：
　㈠聲請意旨主張之事實為「被告與同案被告范榮昌（所涉背信等部分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易字第1515號審理中）均明知臺東縣○○鎮○○段 000地號土地（因土地重劃而分割為同段1310、1320地號，下稱本案土地）係聲請人標得，因節稅及土地重劃等考量，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范榮昌明知本案土地所有權狀正本由聲請人保管中，與被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8年11月21日前某時，向臺東縣成功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佯以本案土地之所有權狀遺失為由申請補發，取得補發之土地所有權狀後，以范榮昌為出賣人、被告為買受人，就本案土地為不實買賣交易，於108年12月25日某時，向上開地政事務所申辦本案土地於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之預告登記，使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於形式審查後，將上述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電腦系統中，足生損害於地政機關管理地政登記之正確性，並有違背借名登記任務之行為」。而范榮昌所涉背信等部分既已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於本案所應判斷者即為「被告是否與范榮昌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因而涉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罪嫌疑，而此係以「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聲請人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為前提，先予敘明。
　㈡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上開預告登記係代書陳榮杰去辦的，范榮昌說本案土地是他的，陳榮杰有跟我要印章，好像還有身分證；我不是很懂預告登記的意思，陳榮杰有跟我提到是因為范榮昌長期不在臺灣，擔心被詐騙，所以預告登記在我這裡，陳榮杰說這不是買賣，只是說本案土地如果有要過戶我就會被通知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52頁），核與證人范榮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對本案情況都不知情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28頁）相符。另本院依職權查詢范榮昌之入出境紀錄（聲請意旨亦主張查詢之，見聲請狀三第3頁），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間出境多達70餘次，除因 Covid-19疫情影響之109年至111年間以外，不在國內之日數甚多（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109頁），亦足見被告上開所稱辦理預告登記之理由尚非無據。而本案聲請人、被告及范榮昌等人之家族事業頗具規模，被告本未必明瞭其父親范榮昌各筆土地之來源，卷內又無具體事證可認被告確實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自難遽認被告與范榮昌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聲請意旨以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間長期居留我國為由，主張被告上開供述為不實（見聲請狀三理由二、㈢），即與卷內事證不合。又聲請意旨以被告為范榮昌之子、在家族聯合辦公室協助范榮昌處理事務，即逕「依常情」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若無被告協助范榮昌不可能輕易完成不實補發、預告登記等程序（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⒉、聲請狀二理由二、四、五），均為聲請人主觀上臆測之詞，尚難據以作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聲請意旨另主張范榮昌於偵查中曾提出其與范羅玉妹（即范榮昌之母親）之通話錄音譯文，而該錄音係由被告所提供，是認范榮昌早已將本案土地之爭議告知被告；被告曾親見周明正至家族聯合辦公室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重劃之進度，被告自應知悉本案土地為公司所有，而非范榮昌個人資產等語（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⒈、聲請狀二理由三）。惟就上述通話錄音譯文觀之，范榮昌與范羅玉妹皆係稱「臺東的」（見他字卷第155頁），未明確提及其等指涉之對象究係何筆土地，而聲請意旨所主張被告曾親見周明正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重劃之進度部分，縱令屬實，依卷內事證亦難確認其報告、說明之內容為何。且依卷內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聲請人等人之家族在臺東縣成功鎮持有之土地甚多（見他字卷第131頁至第145頁），實難據此認定被告確明瞭上述范榮昌、范羅玉妹或周明正談論之土地即為本案土地，自亦無從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聲請人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
　㈣聲請意旨再主張被告與范榮昌以「立約出售」作為申辦預告登記之事由，與被告所稱「擔心范榮昌被詐騙」不符，且若為防免范榮昌遭詐，合理作法係范榮昌名下所有土地均辦理預告登記，而非僅就本案土地辦理預告登記，又被告與范榮昌間既無實質買賣本案土地之真意，卻仍以不實之請求權及法律關係辦理預告登記，而被告既交付身分證件、印鑑證明予代書，衡情應與代書詳實確認預告登記要件及法律效果，主觀上當無可能不知預告登記須本於真實之保全原因及法律關係始得辦理，應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倘范榮昌欲進行資產保全規劃，理應於發生腦溢血之101年間即行辦理而非待107年間始突兀辦理預告登記，況如係為避免遭詐，實務上亦有「地政異動即時通」之通知機制或申請土地列管等方式，被告與范榮昌捨此不為當啟人疑竇等語（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⒊、聲請狀三理由二、㈠、㈡、㈢）。然范榮昌欲以何種方式管理其資產，本為其個人選擇，在欠缺積極證據之情形下，尚難以其管理資產之方式不符聲請人期待，而遽認其選擇之方式「啟人疑竇」並據以推論被告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又卷附本案土地之預告登記同意書固記載預告登記之理由為本案土地已立約出售予被告（見偵字卷第50頁），惟該同意書僅有范榮昌（而無被告）之簽名、用印，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行為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為要件，卷內既無事證可認被告知悉其將身分證件、印鑑證明等交付予代書陳榮杰後，陳榮杰向地政機關申辦預告登記時檢附之資料內容為何，亦欠缺證據足證被告透過范榮昌或陳榮杰之說明理解該預告登記法律上之意義，自難逕認被告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直接故意。
　㈤又聲請意旨主張本案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誤，然本案於偵查中除傳訊被告以外，業已傳喚范榮昌、范琴、范振修、周明正、范羅玉妹、范源昌、范翠洳、范蕭英妹、張惠珍、梁碧珠、鍾秀春、陳榮杰等人說明（其中范羅玉妹、范源昌未到庭），而聲請意旨所主張仍待調查者，其待證事實或難據以認定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被告之兄弟姊妹是否早於108年間知悉本案土地爭議、是否有因防免詐騙而辦理預告登記之往例、范榮昌名下其他不動產有無辦理預告登記情形），或偵查中已為相關調查（陳榮杰辦理預告登記之過程），實難認仍有未盡調查之情事，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尚難認為被告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等犯行，且其犯罪嫌疑亦未跨越起訴門檻，原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原偵查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罪嫌不足為由，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聲請人以上開事由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涂偉俊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
附件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0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代  表  人  范振修  年籍、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被      告  范書瑋  年籍、地址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

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0月1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9471號駁回

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

年度偵續字第31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下稱聲請狀

    一）、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下稱聲請狀二）、附件三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下稱聲請狀三）所載。

二、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處分者，

    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

    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

    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

    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

    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

    為審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

    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

    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指檢察官起訴門檻須具「足夠之犯罪

    嫌疑」，並非「有合理可疑」即足，亦即依偵查所得事證，

    被告之行為具獲判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始足當之。基於

    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

    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不利於被告之

    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

    記載之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

    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聲請人以聲請狀一、二、三所載事由，認被告涉有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背信等犯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查：

　㈠聲請意旨主張之事實為「被告與同案被告范榮昌（所涉背信

    等部分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以

    114年度易字第1515號審理中）均明知臺東縣○○鎮○○段 000

    地號土地（因土地重劃而分割為同段1310、1320地號，下稱

    本案土地）係聲請人標得，因節稅及土地重劃等考量，借名

    登記於范榮昌名下，范榮昌明知本案土地所有權狀正本由聲

    請人保管中，與被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基於使公務

    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8年11月21日前某

    時，向臺東縣成功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佯以本案土地之所有

    權狀遺失為由申請補發，取得補發之土地所有權狀後，以范

    榮昌為出賣人、被告為買受人，就本案土地為不實買賣交易

    ，於108年12月25日某時，向上開地政事務所申辦本案土地

    於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之預

    告登記，使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於形式審查後，將上述

    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電腦系統中，足生

    損害於地政機關管理地政登記之正確性，並有違背借名登記

    任務之行為」。而范榮昌所涉背信等部分既已經檢察官提起

    公訴，本院於本案所應判斷者即為「被告是否與范榮昌具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因而涉有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背信之犯罪嫌疑，而此係以「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

    聲請人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為前提，先予敘明。

　㈡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上開預告登記係代書陳榮杰

    去辦的，范榮昌說本案土地是他的，陳榮杰有跟我要印章，

    好像還有身分證；我不是很懂預告登記的意思，陳榮杰有跟

    我提到是因為范榮昌長期不在臺灣，擔心被詐騙，所以預告

    登記在我這裡，陳榮杰說這不是買賣，只是說本案土地如果

    有要過戶我就會被通知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52頁），核與

    證人范榮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對本案情況都不

    知情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28頁）相符。另本院依職權查詢

    范榮昌之入出境紀錄（聲請意旨亦主張查詢之，見聲請狀三

    第3頁），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間出境多達70餘次，除因 

    Covid-19疫情影響之109年至111年間以外，不在國內之日數

    甚多（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109頁），亦足見被告上開所稱

    辦理預告登記之理由尚非無據。而本案聲請人、被告及范榮

    昌等人之家族事業頗具規模，被告本未必明瞭其父親范榮昌

    各筆土地之來源，卷內又無具體事證可認被告確實知悉本案

    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自難遽認被告與范榮昌具使公務員登載

    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聲請意旨以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

    間長期居留我國為由，主張被告上開供述為不實（見聲請狀

    三理由二、㈢），即與卷內事證不合。又聲請意旨以被告為

    范榮昌之子、在家族聯合辦公室協助范榮昌處理事務，即逕

    「依常情」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若無被告

    協助范榮昌不可能輕易完成不實補發、預告登記等程序（見

    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⒉、聲請狀二理由二、四、五），均為聲

    請人主觀上臆測之詞，尚難據以作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聲請意旨另主張范榮昌於偵查中曾提出其與范羅玉妹（即范

    榮昌之母親）之通話錄音譯文，而該錄音係由被告所提供，

    是認范榮昌早已將本案土地之爭議告知被告；被告曾親見周

    明正至家族聯合辦公室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

    重劃之進度，被告自應知悉本案土地為公司所有，而非范榮

    昌個人資產等語（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⒈、聲請狀二理由三

    ）。惟就上述通話錄音譯文觀之，范榮昌與范羅玉妹皆係稱

    「臺東的」（見他字卷第155頁），未明確提及其等指涉之

    對象究係何筆土地，而聲請意旨所主張被告曾親見周明正向

    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重劃之進度部分，縱令屬

    實，依卷內事證亦難確認其報告、說明之內容為何。且依卷

    內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聲請人等人之家族在臺東縣成功鎮持

    有之土地甚多（見他字卷第131頁至第145頁），實難據此認

    定被告確明瞭上述范榮昌、范羅玉妹或周明正談論之土地即

    為本案土地，自亦無從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聲請人借

    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

　㈣聲請意旨再主張被告與范榮昌以「立約出售」作為申辦預告

    登記之事由，與被告所稱「擔心范榮昌被詐騙」不符，且若

    為防免范榮昌遭詐，合理作法係范榮昌名下所有土地均辦理

    預告登記，而非僅就本案土地辦理預告登記，又被告與范榮

    昌間既無實質買賣本案土地之真意，卻仍以不實之請求權及

    法律關係辦理預告登記，而被告既交付身分證件、印鑑證明

    予代書，衡情應與代書詳實確認預告登記要件及法律效果，

    主觀上當無可能不知預告登記須本於真實之保全原因及法律

    關係始得辦理，應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倘范榮昌欲

    進行資產保全規劃，理應於發生腦溢血之101年間即行辦理

    而非待107年間始突兀辦理預告登記，況如係為避免遭詐，

    實務上亦有「地政異動即時通」之通知機制或申請土地列管

    等方式，被告與范榮昌捨此不為當啟人疑竇等語（見聲請狀

    一理由三、㈡⒊、聲請狀三理由二、㈠、㈡、㈢）。然范榮昌欲

    以何種方式管理其資產，本為其個人選擇，在欠缺積極證據

    之情形下，尚難以其管理資產之方式不符聲請人期待，而遽

    認其選擇之方式「啟人疑竇」並據以推論被告具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又卷附本案土地之預告登記同意

    書固記載預告登記之理由為本案土地已立約出售予被告（見

    偵字卷第50頁），惟該同意書僅有范榮昌（而無被告）之簽

    名、用印，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行為人「明知為不實

    之事項」為要件，卷內既無事證可認被告知悉其將身分證件

    、印鑑證明等交付予代書陳榮杰後，陳榮杰向地政機關申辦

    預告登記時檢附之資料內容為何，亦欠缺證據足證被告透過

    范榮昌或陳榮杰之說明理解該預告登記法律上之意義，自難

    逕認被告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直接故意。

　㈤又聲請意旨主張本案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誤，然本案於

    偵查中除傳訊被告以外，業已傳喚范榮昌、范琴、范振修、

    周明正、范羅玉妹、范源昌、范翠洳、范蕭英妹、張惠珍、

    梁碧珠、鍾秀春、陳榮杰等人說明（其中范羅玉妹、范源昌

    未到庭），而聲請意旨所主張仍待調查者，其待證事實或難

    據以認定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被告之兄弟姊妹

    是否早於108年間知悉本案土地爭議、是否有因防免詐騙而

    辦理預告登記之往例、范榮昌名下其他不動產有無辦理預告

    登記情形），或偵查中已為相關調查（陳榮杰辦理預告登記

    之過程），實難認仍有未盡調查之情事，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尚難認為被告有何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背信等犯行，且其犯罪嫌疑亦未跨越起訴門檻，

    原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

    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原偵查檢察官及臺灣高等

    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罪嫌不足為由，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

    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聲請人以上開事由

    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涂偉俊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

附件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106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通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真真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代  表  人  范振修  年籍、地址詳卷

代  理  人  李銘洲律師

被      告  范書瑋  年籍、地址詳卷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民國114年10月15日所為114年度上聲議字第9471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續字第31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詳如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下稱聲請狀一）、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下稱聲請狀二）、附件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下稱聲請狀三）所載。

二、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認再議無理由而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為審查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指檢察官起訴門檻須具「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有合理可疑」即足，亦即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行為具獲判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性，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不利於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記載之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三、聲請人以聲請狀一、二、三所載事由，認被告涉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等犯嫌而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查：

　㈠聲請意旨主張之事實為「被告與同案被告范榮昌（所涉背信等部分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易字第1515號審理中）均明知臺東縣○○鎮○○段 000地號土地（因土地重劃而分割為同段1310、1320地號，下稱本案土地）係聲請人標得，因節稅及土地重劃等考量，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范榮昌明知本案土地所有權狀正本由聲請人保管中，與被告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08年11月21日前某時，向臺東縣成功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佯以本案土地之所有權狀遺失為由申請補發，取得補發之土地所有權狀後，以范榮昌為出賣人、被告為買受人，就本案土地為不實買賣交易，於108年12月25日某時，向上開地政事務所申辦本案土地於未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請求權人前不得移轉予他人之預告登記，使該管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於形式審查後，將上述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土地登記電腦系統中，足生損害於地政機關管理地政登記之正確性，並有違背借名登記任務之行為」。而范榮昌所涉背信等部分既已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於本案所應判斷者即為「被告是否與范榮昌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因而涉有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罪嫌疑，而此係以「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聲請人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為前提，先予敘明。

　㈡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供稱：上開預告登記係代書陳榮杰去辦的，范榮昌說本案土地是他的，陳榮杰有跟我要印章，好像還有身分證；我不是很懂預告登記的意思，陳榮杰有跟我提到是因為范榮昌長期不在臺灣，擔心被詐騙，所以預告登記在我這裡，陳榮杰說這不是買賣，只是說本案土地如果有要過戶我就會被通知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52頁），核與證人范榮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被告對本案情況都不知情等語（見偵續字卷第128頁）相符。另本院依職權查詢范榮昌之入出境紀錄（聲請意旨亦主張查詢之，見聲請狀三第3頁），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間出境多達70餘次，除因 Covid-19疫情影響之109年至111年間以外，不在國內之日數甚多（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109頁），亦足見被告上開所稱辦理預告登記之理由尚非無據。而本案聲請人、被告及范榮昌等人之家族事業頗具規模，被告本未必明瞭其父親范榮昌各筆土地之來源，卷內又無具體事證可認被告確實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自難遽認被告與范榮昌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聲請意旨以范榮昌於107年至114年間長期居留我國為由，主張被告上開供述為不實（見聲請狀三理由二、㈢），即與卷內事證不合。又聲請意旨以被告為范榮昌之子、在家族聯合辦公室協助范榮昌處理事務，即逕「依常情」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若無被告協助范榮昌不可能輕易完成不實補發、預告登記等程序（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⒉、聲請狀二理由二、四、五），均為聲請人主觀上臆測之詞，尚難據以作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㈢聲請意旨另主張范榮昌於偵查中曾提出其與范羅玉妹（即范榮昌之母親）之通話錄音譯文，而該錄音係由被告所提供，是認范榮昌早已將本案土地之爭議告知被告；被告曾親見周明正至家族聯合辦公室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重劃之進度，被告自應知悉本案土地為公司所有，而非范榮昌個人資產等語（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⒈、聲請狀二理由三）。惟就上述通話錄音譯文觀之，范榮昌與范羅玉妹皆係稱「臺東的」（見他字卷第155頁），未明確提及其等指涉之對象究係何筆土地，而聲請意旨所主張被告曾親見周明正向范振修報告並說明臺東成功鎮土地重劃之進度部分，縱令屬實，依卷內事證亦難確認其報告、說明之內容為何。且依卷內土地登記謄本所示，聲請人等人之家族在臺東縣成功鎮持有之土地甚多（見他字卷第131頁至第145頁），實難據此認定被告確明瞭上述范榮昌、范羅玉妹或周明正談論之土地即為本案土地，自亦無從推論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原為聲請人借名登記於范榮昌名下。

　㈣聲請意旨再主張被告與范榮昌以「立約出售」作為申辦預告登記之事由，與被告所稱「擔心范榮昌被詐騙」不符，且若為防免范榮昌遭詐，合理作法係范榮昌名下所有土地均辦理預告登記，而非僅就本案土地辦理預告登記，又被告與范榮昌間既無實質買賣本案土地之真意，卻仍以不實之請求權及法律關係辦理預告登記，而被告既交付身分證件、印鑑證明予代書，衡情應與代書詳實確認預告登記要件及法律效果，主觀上當無可能不知預告登記須本於真實之保全原因及法律關係始得辦理，應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故意；倘范榮昌欲進行資產保全規劃，理應於發生腦溢血之101年間即行辦理而非待107年間始突兀辦理預告登記，況如係為避免遭詐，實務上亦有「地政異動即時通」之通知機制或申請土地列管等方式，被告與范榮昌捨此不為當啟人疑竇等語（見聲請狀一理由三、㈡⒊、聲請狀三理由二、㈠、㈡、㈢）。然范榮昌欲以何種方式管理其資產，本為其個人選擇，在欠缺積極證據之情形下，尚難以其管理資產之方式不符聲請人期待，而遽認其選擇之方式「啟人疑竇」並據以推論被告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之犯意聯絡。又卷附本案土地之預告登記同意書固記載預告登記之理由為本案土地已立約出售予被告（見偵字卷第50頁），惟該同意書僅有范榮昌（而無被告）之簽名、用印，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係以行為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為要件，卷內既無事證可認被告知悉其將身分證件、印鑑證明等交付予代書陳榮杰後，陳榮杰向地政機關申辦預告登記時檢附之資料內容為何，亦欠缺證據足證被告透過范榮昌或陳榮杰之說明理解該預告登記法律上之意義，自難逕認被告具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直接故意。

　㈤又聲請意旨主張本案另有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誤，然本案於偵查中除傳訊被告以外，業已傳喚范榮昌、范琴、范振修、周明正、范羅玉妹、范源昌、范翠洳、范蕭英妹、張惠珍、梁碧珠、鍾秀春、陳榮杰等人說明（其中范羅玉妹、范源昌未到庭），而聲請意旨所主張仍待調查者，其待證事實或難據以認定被告知悉本案土地借名登記之事（被告之兄弟姊妹是否早於108年間知悉本案土地爭議、是否有因防免詐騙而辦理預告登記之往例、范榮昌名下其他不動產有無辦理預告登記情形），或偵查中已為相關調查（陳榮杰辦理預告登記之過程），實難認仍有未盡調查之情事，併此指明。

四、綜上所述，依卷內現存之證據，尚難認為被告有何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背信等犯行，且其犯罪嫌疑亦未跨越起訴門檻，原處分所為證據取捨及事實認定之理由，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情事，依上開說明，原偵查檢察官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被告罪嫌不足為由，分別予以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之聲請，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聲請人以上開事由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蕙芳

　　　　　　　　　　　　　　　　　　法　官　涂偉俊

　　　　　　　　　　　　　　　　　　法　官　陳布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一：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附件二：聲請人補充陳述書。

附件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補充理由狀。





